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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立法會羅彩燕議員書面質詢的答覆

遵照行政長官的指示，經徵詢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和衛生

局 的 意 見 ， 本 人 對 立 法 會 2022 年 7 月 19 日 第

677/E517/VII/GPAL/2022 號公函轉來羅彩燕議員於 2022 年

6 月 28 日提出，行政長官辦公室於 2022 年 7 月 21 日收到之

書面質詢，回覆如下：  

衛生局貫徹“預防優先，妥善醫療”的施政方針，已從

預防、診治和康復的服務鏈着手，制訂一系列全面的診治措

施，致力提升包括殘疾人士在內的全澳居民的醫療服務。

殘疾人士透過使用適當的輔助器具，可以彌補身體機能

的限制和克服環境的障礙，改善獨立生活和參與社會的條件。

事實上，輔具的形式及種類繁多，而且大部分的輔具涉及個

別化，需要透過專業人士針對不同殘疾人士的狀況及需求進

行評估，才能提供合適的輔具。因此，特區政府已組成由衛

生局、教育及青年發展局、勞工事務局及社會工作局的輔具

跨部門工作小組，衛生局主要負責提供有明確醫療目的的輔

具 (如：心臟起搏器 )，並在有需要時提供專業的醫療評估，

其他輔具則由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和社會工作局以資助形式

發放。此外，肢體障礙的人士及特殊兒童群體所需之矯形器

及康復輔助器具，如衛生局沒有條件製作和提供，會經送外

診治程序轉介至香港和內地負責製作及跟進，回澳後衛生局

仍會就其輔具之使用情況作適切的跟進及支援。至於邀請內

地相關專業團體或機構來澳就輔具提供諮詢，衛生局暫未有

相關計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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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協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購買學習所需的輔助器具，

教育基金對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提供補充援助，供有需要的

家庭申請，以確保學生能融入學習生活。同時，教育及青年

發展局持續支持康復團體開展輔具支援及社區宣導服務，向

家長、學生、教師等提供相關輔具諮詢及教育等服務。

社會工作局支持社會服務機構，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輔

具諮詢、借用及支援服務。2019 年，推出“支持殘疾人士購

置輔具先導計劃”，支持經濟處於相對困難及低收入人士，

協助他們獲取所需的輔具。在總結計劃的推行經驗和優化計

劃內容後，2021 年底，推出“支持殘疾人士購置輔具及特殊

家居設備先導計劃”，除為上述人士提供輔具支援外，亦提

供特殊的家居設備，提升生活素質。此外，社會工作局亦正

進行職能範疇內輔具服務需求及規劃的工作，未來將會結合

上述先導計劃的經驗，因應情況適時調整計劃的申請資格。

最後，特區政府感謝羅彩燕議員對有關事宜的關注。

社會工作局局長

韓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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